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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案 惊 奇

几名“驴友”被冒险闯入自然保护区却迷路被困，被顶格罚款后认为处罚太重；一位父亲十余年来对非婚
生子不闻不问，缺失父爱让孩子承受压力直至休学，最终被孩子告上法庭；小区开发商为施工拆掉配电房，物
业私拉临时电线代收电费，因违规操作被法院判决驳回……本期案例关注户外探险边界、非婚生子女权利以
及合法用电规定。法官提醒，法律严禁任何人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户外探险旅行者有权追求积
极健康生活方式但也应负有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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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徒步
●“驴友”擅闯保护区
●每人被罚款5000元

■陈凤翔绘图

广东恩平某小区的开发商要进行

土地规划改迁工程。包括梁某在内的

一些二期业主，他们的房子原本是由

小区的“二号配电房”供电的。这些业

主在入住时都和供电公司签过协议，

开通了电费自动扣款账户，每月电费

自行扣缴。

后来因为施工，开发商拆掉了“二

号配电房”以及相关的送电电缆和计

量电表，还直接把业主们的用电账户

给注销了。

从此之后，梁某等业主家的电，就

由物业从别处拉来临时的电线供应。

物业自己安装了电表记录用电量，并

收取电费。

到了 2023年 10月，物业公司把梁

某告上了法庭，理由是他们在2019年7
月至 2023年 6月期间替梁某垫付了电

费，要求梁某把这笔钱还回来。

地点：恩平市人民法院

结果：恩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梁某提交的《银行划扣电费委托协

议》能够证明其原本的自用电费缴纳

方式是通过银行划款直接向供电单位

缴纳。

在梁某用电账户被注销后，物业

公司与梁某并未就后期用电及代收代

缴电费问题签订相关协议，故物业公

司主张收取梁某电费已超出双方约定

的物业服务及收费范围。

物业公司私拉电线给梁某等小区

业主供电并自行安装分表计量装置的

行为，未能提供电力主管部门相关备

案审批资料，其私自转供电不符合国

家相关用电规定。

而物业公司提交的电费明细表，

为其自行制作且未经小区业主进行确

认，提交的电费缴费发票既无法区分

其所缴电费包含的区域，亦无法从中

区分出梁某应缴纳的电费金额，故物

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代

梁某实际支付了电费。据此，判决驳

回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例涉及国家电力能

源安全问题，亦与普通百姓日常用电权

利与用电安全息息相关。本案裁判对

物业公司违规收取电费的行为不予支

持，明确物业公司具有保障业主用电安

全的义务，并督促相关人员尽快整改区

域内的电力配套设施，切实保障业主安

居乐业的合法权益的同时，对社会上存

在的此类擅自变更用电及转供电违规

行为亦起到告诫和警示作用。

2023年7月，阳某、伍某等五名

喜欢户外活动的“驴友”，被网上一

些自然风光的视频吸引，视频展示

的是广东石门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优美景观。于是五人相约一起去

那里徒步和露营。

7月26日晚上，他们开始登山，

并在山里徒步、露营，还生火做饭。

到了 7 月 30 日，这五人因迷路

报警求助。救援人员最终乘冲锋舟

进入保护区核心区的水库，将他们

救出。

事后，英德市林业局调查发

现，阳某等人未经批准擅自进入了

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且事先

未经有关部门审批。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

定，他们的行为属于情节较重的违

规情形，最终对每人处以 5000元的

顶格罚款。

但阳某认为，保护区没有尽到

明确的提醒和警示义务，自己是参

照网上他人分享的路线行走游玩，

并非故意违规，觉得处罚过重，于是

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处罚

或降低罚款金额。

地点：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

结果：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根据与阳某同行的温某手机软件的实时

定位记录可知，其行进路线涉及广东石门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实验区和核心

区，且主要活动轨迹位于核心区内，阳某亦

自认未获得广东石门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的批准，且在登山途中看到保护区的

界碑及禁止进入的警示牌，故其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关于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禁入规定。

原告进入保护区内游玩逗留时间较

长，其间携带了生火工具，经救援后带出

山。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

区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并参照《广东

省林业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序号111

的规定，认定原告的行为属于较重裁量档

次，对其作出5000元的顶格罚款，未超出

自由裁量权幅度。遂判决驳回原告阳某

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

起上诉。

典型意义：法律严禁任何人未经批准

进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本案依法支持

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履行职责，在肯定

户外探险旅行者追求积极健康生活方式

的同时，提醒人民群众负有保护自然环境

的义务，为户外探险与旅游提供明确的司

法指引。

抚养义务 ●孩子因缺父爱厌学休学
●“甩手”父亲被告上法庭

林某（女）和顾某（男）曾经是恋

爱关系，但两人没有领结婚证。两人

在一起生活后，于2010年生下儿子小

顾（化名）。小顾出生后一直跟着妈

妈林某在老家生活，而顾某作为父

亲，十多年来几乎没有给过抚养费。

由于长期缺乏父亲的关爱，再加

上身边人的闲言碎语，逐渐长大的小

顾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产生了厌学情

绪，从2023年开始就休学在家。

2024年，林某作为小顾的法定代

理人，将顾某告上法庭，要求他一次

性支付从 2010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的抚养费，共计 23万余元，并

且从2024年1月起，每月支付1500元

抚养费，直到小顾年满18周岁。

顾某辩称自己已经退休，仅靠退

休金生活，没有能力支付这么多抚养

费，只同意按每月500元的标准支付。

“驴友”擅闯保护区被顶格罚5000元
法院：不冤！

地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果：本案为抚养费纠纷。小

顾出生后随母亲林某生活，顾某

未尽到抚养义务。经查，林某需

工作维持生计并照顾小顾，抚养

费标准过低不利于小顾的健康成

长。顾某辩称其已退休，经常生

病，但顾某患病有部分医保报销，

每月还有退休金，相较于林某单

方多年照顾小顾的情况而言，顾

某至少应给予小顾合理的抚养费

保障。

考虑小顾的实际需要（包括生

活费、教育费、医疗费以及身心状况

等方面），当地实际生活水平以及顾

某的负担能力、收入等情况，法院酌

定 抚 养 费 标 准 按 照 1000 元/月 计

算。目前小顾情绪低落，林某、顾某

作为父母，理应共同努力，给予心灵

慰藉，帮助小顾走出困境，有效促进

其健康成长。

综上，法院判令顾某向小顾支

付 2023 年 12 月份之前的抚养费 15

万余元，并从2024年1月起，每月支

付 1000 元抚养费至小顾年满 18 岁

止。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这一案例不仅展现

了非婚生子女抚养费问题上的具体

法律实践，更充分彰显了司法温度

与人文关怀。法院遵循“最有利于

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在判决保障未

成年人抚养费的同时，通过专业心

理干预守护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

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

护，当事人可以及时通过法律途径

寻求帮助，让司法力量为孩子的健

康成长筑就起“物质+心理”的双重

保障防线。

私自供电
●物业私接电线收电费
●状告业主被法院驳回


